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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4 号》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证券法》及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有关要求，进一

步完善资本市场监管规则体系，促进发行审核工作公开透明，我

会对有关发行监管首发类业务的制度文件进行清理，在原规定基

础上起草了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4 号》，现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起草情况

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4 号》整理首发业务若干

问题解答、监管问答共计 9 项文件，形成了 20 项规定。主要内

容包括《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（2020 年 6 月修订）》的 17 项具

体要求，以及根据发行监管问答整理出募集资金、承诺事项、中

小商业银行审核等 3 项监管要求。相较于原规定，本次无重大新

增或修改内容，仅涉及对原规定的整理完善。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

一是对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与发行监管问答规定的重复

或相近的内容予以整合，并完善相关文字表述。

二是对部分规则进行完善。主要包括：针对申报前引入新股

东情形，明确红筹企业拆除红筹架构、发行人重要子公司股权置

换等方式可不视为新股东；针对解除对赌协议的情形，明确会计

处理原则；针对原“三类股东”监管规则，按照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，修改为资产管理产品、契约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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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投资基金作为发行人股东的核查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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